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洪都物业劳务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少华
代理人：金少华 
联系方式：1597910****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新溪桥南一路86号103室 
被投诉人：南昌九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熊甫君
联系方式：1872007****
地  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B座516室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南昌九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2日作出的质疑处理决定，于2023年3月15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于2023年3月15日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项目基本情况
南昌九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南昌市洪都小学的委托代理“南昌市洪都小学（含水榭花都校区）2023年校区环境卫生维护管理服务采购项目”项目（项目编号：NCJS-2022-ZC004），该项目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采购，采购公告于2023年2月17日发布，于2023年2月28日发布结果公示。2023年3月1日收到供应商质疑，2023年3月2日进行答复质疑，供应商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3月15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项目采购活动已依法暂停。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人称：
（一）对江西润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业绩真实性提出质疑。
（二）对江西润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团队资格证书真实性提出质疑。
被投诉人答复称：
投诉人递交的质疑函缺少事实依据及必要的法律依据；经调查核实江西润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业绩和项目管理团队资格证书为真实材料无弄虚作假。
三、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调查：
1、投诉人仅质疑江西润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业绩造假，但未提供相关证据，采购人提交了招标文件要求与本项目类似的六项业绩相关证据，且区采购办函调已核实，因此，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2、投诉人仅质疑江西润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项目管理团队资格证书会出现员工证件造假，但未提供相关证据，经函调，该公司在投标书中所提供的相关保安证为假证，该投诉事项成立。
四、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相关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诉讼，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南昌市财政局或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昌市青云谱区财政局
2023年6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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